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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AB_E5_B9_B3_EF_c122_485791.htm 从摄影的角度来看

，不同的光可以获得完全不同的影像效果，从摄影美学的视

点出发，利用顺光与逆光所拍摄的照片就具有完全不同的艺

术效果。顺光与逆光对于拍摄者而言，其实仅仅是角度的差

异。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也同样会因为认识的

方式、角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甚至完全相反。人们也会因

为某种传统意识、观念的惯性，导致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发现

事物的本质特征及其基本规律。对程序正义的认识就是如此

。由于在我们的认识和观念中长期缺乏程序意识（尽管关于

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具有反程序意识的问题尚有争议，但不能

否认，在我们的意识中程序意识是缺位或不充分的），因此

，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容易被忽视，在以实体为上、实体为先

、权力本位及行政化意识的影响和遮蔽之下，我们很难意识

到程序利益并充分维护程序利益，反而在某些场合理直气壮

地将弱化程序利益当作了程序的正当性。 这一点在我国现行

的民事诉讼法中就有所显现。在民事诉讼的审判监督程序中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

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

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同时，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又规定：“人民法院按照

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

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



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

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

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

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

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从理论上讲，再审当然是对案

件的重新审理，既然是重新审理，那么都应该遵行所有的审

理程序，没有经过这些程序，即使对实体结果没有实质性的

影响，也将损害当事人应有的程序利益，没有经过正当程序

审理的实体结果就很难说具有正当性。 然而，我们在制定法

律、构建程序时，有时却忽视了这一点，甚至否定当事人程

序利益的存在，对当事人的程序利益视而不见。我们在对待

提审的案件时就直接否定了再审审理程序中当事人的上诉权

，即对那些原审是一审的案件，提审后便不再按照二审程序

审理，而是按照二审程序审理，当事人不服该审判决的，也

不能上诉，判决是终审判决。一个简单的道理是，既然是重

审，就应该从第一审开始审理，给予当事人对一审判决不服

的上诉权。既然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为什么现行民事诉讼

法却规定，一旦经过提审，上诉权和上诉利益就没有了呢？

我们知道，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将考虑多元审级制的建构，即

有的案件是两审终审，也有的案件是三审终审，还有的案件

可以是一审终审。一审终审的设计考量的是案件救济利益与

救济效率的协调关系，对于争议数额很小的案件，纠纷解决

的效率性成为十分重要的考虑因素。基于此，对这种情形，

民事诉讼法修改时就有可能不再设置上诉程序，这是可以理

解的。但作为已经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而言，上诉程序和上

诉权就十分重要。显然，我们原来在设计再审中的提审程序



时，并不是基于救济效率或纠纷解决效率的考虑，而是因为

提审的裁判机关是原审法院的上级法院，既然是上级法院直

接审理，那么，还有什么必要给予当事人上诉权呢？如此看

来，我们在对待提审与重审上诉的关系时，明显是受到了一

种“行政化”的意识影响，正是这种行政化的意识遮蔽了我

们的程序意识，使我们对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和程序权视而不

见。这样一来，我们甚至不会考虑民事诉讼法关于一审程序

与二审程序在审理程序设计上的很大差异，不会考虑这种差

异所导致的不同的程序利益。 由于一审程序是民事诉讼的中

心和重心，因此，一审的审理程序较之二审的审理程序更加

复杂，加之我国民事诉讼法在二审程序设计上本身就弱化了

程序，而强调效率，使得二审程序相比一审程序要简单得多

。例如，在一审审理程序中，任何案件都必须开庭审理，而

在二审审理程序中，法院可以不开庭，径行判决（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五十二条）。再审的案件原本就是极其复杂的案件

，而通过提审适用二审程序，就有可能不再开庭审理而径行

判决，当事人对二审判决无法寻求上诉救济，这样的程序设

计其正当性是有疑问的。而且，现行民事诉讼法中的所谓提

审也具有强烈的行政化色彩。提审意味着可以打破审理级别

，直接由上级法院（可以不是上一级法院）审理，这与法院

审理分级化的司法原则是相悖的。作为行政机构，为了保障

行政命令的贯彻以及行政措施的效率，上级行政机构可以直

接实施行政行为，但司法裁判机构与此不同，必须考虑程序

利益。程序意识的缺失，使我们无法充分认识程序利益以及

程序正当化的问题。笔者作为一个从事民事诉讼教学和研究

的人，虽然已经有了二十几年的教学和科研的经验，却也没



有意识到这一问题，也不得不感叹视角差异的力量。 无论是

民事诉讼法的修改，还是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修改，

都必须以程序意识为指导，充分考量当事人的程序利益，肯

定和维护当事人的程序权。在司法运行中，司法机关也应当

以程序意识为重，从实现和维护程序正义的角度运用程序。

正如有学者指出，法治的核心是程序，法治水平的高低取决

于程序化的程度。笔者的理解是，法治化应当是社会的程序

化，程序化的社会是一种更为高级的社会阶段。在法治社会

转轨的过程中，程序化的过程就是要逐步消解或淡化我们头

脑中的权力本位、权力集中、权力优位以及司法行政化的意

识，让“程序之光”普照法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